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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bookmark: _Toc28664]1、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煤矿2026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部署图
（比例尺1：2000）
第1章 
第2章 [bookmark: _Toc19114][bookmark: _Toc15855] 矿山基本情况
矿山基本情况表
	矿山企业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权人
	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王小林

	采矿许可证号
	1500002009051120019160
	发证机关
	赤峰市自然资源局

	有效期限
	2023-11-8至2025-11-7
	发证日期
	2014年3月20日

	矿区地址
	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柳村

	经纬度坐标
	东经：118°30′00″--118°35′07″；北纬：42°07′33″--42°10′23″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规模
	小型煤矿

	开采矿种
	煤
	采矿方式
	地下开采

	矿区面积
	0.8339平方公里
	生产现状
	停产

	建矿时间
	1996年3月
	设计生产能力
	1万吨/年

	设计服务年限
	17年
	实际生产能力
	--万吨/年

	剩余服务年限
	17年
	开采深度
	920m至720m

	查明资源储量
	134.31×104t
	剩余资源储量
	134.31×104t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编号
	X
	Y

	
	1
	4669626.6986
	40381217.9770

	
	2
	4669137.0073
	40381200.7680

	
	3
	4669129.9877
	40381400.6386

	
	4
	4669429.7885
	40381411.1780

	
	5
	4669410.6795
	40381954.8194

	
	6
	4669205.8090
	40381947.6199

	
	7
	4669200.6892
	40382093.5303

	
	8
	4668865.8984
	40382081.7610

	
	9
	4668847.2894
	40382611.4124

	
	10
	4669776.6816
	40382644.0805

	
	11
	4669809.7000
	40381704.6979

	
	12
	4669609.8295
	40381697.6683

	基金计提
	
	基金使用
	未使用

	矿山企业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小林
	手机号
	13704763339

	通讯地址
	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柳村
	邮编
	

	固定电话
	
	E-mail
	




第3章 [bookmark: _Toc5509][bookmark: _Toc5378]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的编制与执行情况
1、 [bookmark: _Toc14881][bookmark: _Toc20413]方案编制概况
1、2021年3月，由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煤矿二〇二一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
2、2022年3月，由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煤矿二〇二二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
3、2023年3月，由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编制的《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煤矿二〇二三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
4、2024年2月，由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编制的《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煤矿二〇二四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
5、2025年4月，由内蒙古众昌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bookmark: _Toc17411][bookmark: _Toc19289]二、治理方案规划的近期治理工程内容
矿山于2025年4月委托内蒙古众昌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该治理方案设计的近期治理内容如下：
（一）第一年（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1、预测地面塌陷区1
近期：设置监测标桩，对地表变形的监测，在预测地面塌陷区外适当间距设置警示牌和网围栏；
2、工业场地1
对场地切坡进行浆砌石护坡；
3、完善前期治理区
对前期治理区（矸石堆）北侧边坡进行修坡整形（修设870m、875m台阶）、而后对其覆土整平、达到植被恢复条件后对其栽植松树（林间种草）、坡面撒播草籽，并加以管护；
4、设置地质灾害监测点、含水层水位水质监测点和水土污染监测点，定时进行监测。对地形地貌景观监测。并对复垦完成后的场地进行植被的管护；
5、对评估区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和复垦的监测和管护。
（二）、第二年（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1、预测地面塌陷区
近期：对地表变形进行监测；
2、修缮警示牌、网围栏；矿山应对近期设计全部治理工程进行查缺补漏，完善治理。对植被恢复效果不佳的场地，进行相应的补种补植；本方案未对其设计具体工程量；
3、对评估区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和复垦的监测和管护。
表2-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近二年工作安排
	年度
	工作任务
	防治内容
	单位
	工程量

	2025.1.1-2025.12.31
（近期第一年）
	预测地面塌陷区
	警示牌
	块
	12

	
	
	网围栏（修缮）
	m
	1062

	
	监测工程
	次
	12

	
	管护工程
	次
	2

	2026.1.1-2026.12.31
（近期第二年）
	采空区
	充填
	m3
	--

	
	修缮警示牌、网围栏；对近期设计治理工程进行全面完善治理

	
	监测工程
	次
	12

	
	管护工程
	次
	2


表2-2  矿山地质环境土地复垦近二年工作安排
	年度
	工作任务
	防治内容
	单位
	工程量

	2025.1.1-2025.12.31
（近期第一年）
	工业场地1
	浆砌石护坡
	m3
	12

	
	完善前期治理区
（矸石堆）
	修坡整形（修设870m、875m台阶）
	m3
	2171

	
	
	覆土及整平
	m3
	3131

	
	
	补植松树
	株
	1565

	
	
	林间种草
	m2
	6261

	2026.1.1-2026.12.31
（近期第二年）
	采空区
	充填
	m3
	--

	
	修缮警示牌、网围栏；对近期设计治理工程进行全面完善治理

	
	监测工程
	次
	12

	
	管护工程
	次
	2


[bookmark: _Toc27023]

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执行情况
（一）原方案执行情况：
矿山企业按照年度治理计划书逐年对原综合治理方案首期设计治理内容进行实施治理工程，年度治理计划书已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1、2020年度设计治理内容为对前期治理工程进行管护。根据现场调查，矿山已完成设计治理内容，已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2、2021年度设计治理内容为继续对前期治理工程进行管护。根据现场调查，矿山已完成设计治理内容，已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3、2022年度设计治理内容为对矸石堆2进行清运，对场地进行整形以满足耕地要求，对场地覆土、整平、恢复耕地（过渡性种草），矸石堆4对矸石堆进行清运，对场地覆土、整平、种草，剥离区1对场地进行回填、覆土、整平、种草，剥离区2对场地进行覆土、整平、种草，未回填区1对场地进行回填，整形以满足耕地条件、覆土、整平、恢复耕地（过渡性种草），未回填区2对场地进行回填，整形以满足耕地条件、覆土、整平、恢复耕地（过渡性种草），工业场地1对场地内渣堆1、渣堆2矸石进行清运，对其南侧切坡进行垫坡，工业场地4对场地内渣堆矸石进行清运，以及治理区1对前期治理区1进行石方整形、覆土、种草；根据现场调查，矿山已完成设计治理内容，已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4、2023年度设计治理内容为对矸石堆4进行补种补植；对剥离区1进行补种补植；对剥离区2进行补种补植。根据现场调查，矿山已完成设计治理内容，已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5、2024年度设计治理内容为对工业场地1场地内堆存的渣堆1、渣堆2进行清运，对其南侧切坡进行垫坡、覆土、种草；对工业场地2裸露边坡进行覆土、种草；对矸石堆进行清运、平整、覆土，栽植松树。已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表2-3  年度治理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及完成情况
	年度
	治理区块
	治理措施
	验收情况
	备注

	2020年度
	前期治理工程进行管护
	已核查、验收
	

	2021年度
	前期治理工程进行管护
	已核查、验收
	

	2022年度
	矸石堆2
	清运、覆土、整平、恢复耕地
	已核查、验收
	

	
	矸石堆4
	清运、覆土、整平、种草
	
	

	
	剥离区1
	回填、覆土、整平、种草
	
	

	
	剥离区2
	覆土、整平、种草
	
	

	
	未回填区1
	回填、覆土、整平、恢复耕地
	
	

	
	未回填区2
	回填、覆土、整平、恢复耕地
	
	

	
	工业场地1
	对场地内渣堆1、渣堆2矸石清运，
对南侧切坡进行垫坡
	
	

	
	工业场地4
	对场地内渣堆矸石清运
	
	

	
	前期治理区1
	石方整平、覆土、种草
	
	

	2023年度
	矸石堆4
	补种补植
	已核查、验收
	

	
	剥离区1
	
	
	

	
	剥离区2
	
	
	

	2024年度
	工业场地1
	对场地内渣堆1、渣堆2矸石清运，
对南侧切坡进行垫坡、覆土、种草
	已核查、验收
	

	
	工业场地2
	裸露边坡进行覆土、种草；
对矸石堆清运、覆土平整、栽植松树
	
	


根据现场调查及向矿业权人沟通了解，矿山已停产多年，矿山对“原综合治理方案”及“年度治理计划书”中设计的场地均已进行治理，且已出具核查意见书。
现场治理效果如下：
矿山已对工业场地1内渣堆1、渣堆2进行清运，办公区域边坡进行框格护坡；
    
照片2-1  工业场地1内渣堆1、渣堆2及边坡
矿山已对工业场地2裸露边坡进行覆土、种草；边坡已修坡种树，植被恢复效果较好；场地内矸石堆已进行清运；
    
照片2-2  工业场地2裸露边坡
矿山已对矸石堆4、未回填区1、未回填区2进行全面治理，并于2023年度对三处场地进行补种补植，现状矸石堆4植被恢复效果较好；未回填区1、未回填区2已进行耕种；
    
照片2-3  矸石堆4、剥离区1、剥离区2治理效果
矿山已对两处剥离区进行全面治理，且已进行耕种，及村民打谷场；
    
照片2-4  剥离区1、剥离区2治理效果
矿山现正处于资源储量核实阶段，正在进行勘探工作，形成多处钻机平台，所有工程施工结束后，矿山均根据《绿色勘查技术规程》（DB15/T 3393-2024）相关要求，对施工场地按原始地形地貌进行了平整修复，根据原地貌实际情况，对可复绿的施工场地进行人工播撒草籽。根据现场踏勘，钻机平台均已进行复绿，部分已进行耕种。
    
照片2-5  钻机平台治理效果（恢复原地貌）
    
照片2-6  钻机平台治理效果（已恢复耕种）
    
照片2-7  钻机平台治理效果（已恢复耕种）
    
照片2-8  钻机平台治理效果（已恢复耕种）
2024年度治理的矸石堆，主体治理工程已完成（已清运、覆土），但北侧边坡整体效果不好，同时因气候条件，植被恢复不佳。本方案设计近期将对其进行完善治理，对边坡进行整形、覆土及整平、栽植松树并加以管护。
（二）一分期治理工程
因2015年4月由辽宁省化工地质勘查院编制的《分期方案》及《分期变更方案》根据2013年8月2日以内国土资采划字[2013]090号下达的《划定矿区范围批复》编制的，治理单元大部分为周边矿权进行破坏，仅矸石堆5为本矿权破坏，且已进行治理，治理后作为养殖场，治理最终设计治理内容为：
1、矸石堆5就地平整，覆土（覆土来源于回填区2的表土剥离）后种草；
    
照片2-9  治理区（原煤矸石5作为养殖场）

1

    
图2-1  前期治理区插图

（三）存在问题
根据现场调查及向矿业权人沟通了解，矿山已停产多年，矿山对“原综合治理方案”及“年度治理计划书”中设计的场地均已进行治理，且已出具核查意见书。
2024年度治理的矸石堆，主体治理工程已完成（已清运、覆土），但北侧边坡整体效果不好，同时因气候条件，植被恢复不佳。本方案设计近期将对其进行完善治理，对边坡进行整形、覆土及整平、栽植松树并加以管护。


第4章 [bookmark: _Toc25217][bookmark: _Toc21034] 本年度矿山生产计划
1、 [bookmark: _Toc10103][bookmark: _Toc24919]本年度的主要生产指标计划
根据矿权人承诺，本方案为了办理矿证及延续手续，方案适用期内不进行采矿。根据矿山企业提供的采掘计划，2025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矿山正常开展采矿许可证办理相关事宜及深部勘探工作。
1、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办理采矿证延续手续；并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治理，大力争取进入绿色矿山。
2、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随着探矿活动的结束，编制新的《地质报告》及《开发利用方案》，并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治理。
具体开采情况依据采矿证延续情况进行调整。



第5章 [bookmark: _Toc9798][bookmark: _Toc26088]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1、 [bookmark: _Toc14824][bookmark: _Toc17203]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
经多次实地踏勘调查，矿山现状形成的单元有：工业场地1、工业场地2、矿区道路。
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0223-2011）附录E表E.1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现状评估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40112-2021）的规定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类型（灾种）主要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和地面沉降等。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对上述地质灾害类型的致灾条件及致灾可能性作如下分析。
1、泥石流
根据现状调查，矿区内主要发育1条微地貌沟谷，谷底岩性主要为第四系冲洪积砂砾、碎石；评估区地处半干旱气候区，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降水集中，地形坡度3°～10°，评估区内地表植被较为发育，形成泥石流的物源有限，雨季降水顺山坡汇入沟谷后排出评估区，不易引发泥石流灾害。根据调查寻访，历史上未曾发生过泥石流灾害。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泥石流灾害不发育。
2、崩塌
根据现场调查，评估区内山体稳定，未曾发生过崩塌灾害；评估区内未发现悬崖陡壁，地形较平缓，无高差明显的陡坡陡坎，现状未见崩塌痕迹。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崩塌灾害不发育。
3、滑坡
评估区属地壳稳定区，矿区地层岩性简单，矿区大部被第四系覆盖，地形起伏不大，沟谷发育一般。自然条件下，不具备发生自然滑坡的地质环境条件；根据现状调查，矿山未进行大规模开挖。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滑坡灾害不发育。
4、地面沉降、地裂缝
评估区无大的集中供水水源地，无大型抽水设施，地下水水位变化小，现状条件下评估内地面沉降、地裂缝灾害不发育。
5、风蚀沙埋
评估区地表大面积被第四系覆盖，岩性以亚砂土、残坡积砂砾石为主，评估区周围未见流动、半流动、固定沙垅或沙地。评估区地表植被覆盖良好，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风蚀沙埋灾害不发育。
6、冻胀融陷
评估区地下最大冻土深度2.4m，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水位埋深22～23m，地下水位埋深超过最大冻土深度，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冻胀融陷灾害不发育。
7、地面塌陷
矿山历史上存在采矿活动，已形成采空区，开采的煤层分别为2煤层和3煤层，其中开采2中煤层形成采空区86232m2，开采标高803.1~809.8m，开采厚度0.96-1.05m，开采3煤层形成采空区132735m2，开采标高782.12-790.3m，开采3煤层形成采空区132735m2，开采标高730-770m，开采厚度0.75-0.81m。3煤组与2煤组层间距18-30m，煤层埋深90-320m。现状采空区平均高度为1m左右，倾向南东，倾角3°-12°。其中重叠面积58967m2，形成采空区最大叠合面积159896m2。根据现场调查，采空区地表未见塌陷及地裂缝。现状尚未对地表造成影响。
现状采空区相对位置见图4-1。
    
图4-1  现状采空区相对位置图
8、现状评估结论
通过现场调查，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地面沉降、风蚀沙埋、冻胀融陷灾害不发育；现状评估，评估区范围内存在采空区，现状采空区地表未见塌陷及地裂缝，尚未对地形地貌景观造成影响。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40112-2021），现状评估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轻。
（二）含水层的影响和损毁现状评估
1、对含水层结构破坏
第四系孔隙水含水层含水性严格受季节或地形的控制，动态变化大，富水性弱，现状矿山开采对其破坏程度较轻；基岩裂隙含水层水位水埋深54～80m左右，水位平均标高802.35m，采矿最低标高约为720m，矿山开采主要影响基岩裂隙含水层，矿山历史上已形成采空区，其中开采2中煤层形成采空区86232m2，开采标高803.1~809.8m，开采厚度0.96-1.05m，开采3煤层形成采空区132735m2，开采标高782.12-790.3m，开采3煤层形成采空区132735m2，开采标高730-770m，开采厚度0.75-0.81m。现状采空区平均高度为1m左右，形成采空区最大叠合面积159896m2。地下开采破坏了基岩裂隙含水层的结构，改变了基岩裂隙水的赋存状态。矿山开采将揭露基岩裂隙含水层，由于矿区内地下水富水性弱，导水性差，因此，现状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破坏程度较轻。
2、矿坑排水对含水层影响
开采揭露基岩裂隙层间水，含水层弱富水性，导水性能较差，最大出水量80m3/d，采矿疏干地下水对含水层影响程度较小，矿山开采使评估区内基岩裂隙含水层水位下降幅度小，所形成的降落漏斗范围远小于矿区范围，矿区内含水层不是区域性主要含水层，矿坑排水对含水层影响程度较轻。
3、对矿区及附近水源的影响
矿坑最大出水量80m3/d，疏干排水量很小，对矿区及附近水源影响较轻。
4、对地下水水质影响
矿坑涌水主要用于凿岩、消尘，不外排；生产、生活污水经沉淀池沉淀进入生产系统进行“闭合式”循环利用，不外排。对地下水水质产生的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结构影响轻，含水层水位影响较轻，对矿区及附近水源的影响较轻，对含水层水质影响较轻。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 223-2011）附录表E的规定要求，现状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破坏影响程度较轻。
（三）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损毁现状评估
经本次调查，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现状工程单元本矿山建设场地包括：工业场地1、工业场地2、矿区道路对原生地形地貌景观造成局部破坏，现状各单元对原生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评估如下：
1、工业场地1
工业场地1位于矿区范围北侧，占地面积13142m2。场地现有单元包括竖井、斜井、卷扬房、维修用房、办公室、在建变电站。工业场地1内竖井为下一步开采的副井，采用圆形，掘进直径3600mm，净断面积10.17m2，井筒深150m，由于现状矿山未生产，井口已进行了封闭；斜井1位于竖井西侧，为主开采井，倾角17°，方位角19°，斜长329m，表土段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护，基岩段采用混凝土支护，井筒采用半圆拱形，净宽3600mm，净高3300mm，净断面积10.5m2，由于现状矿山未生产，井口已进行了封闭；场地建设对其南侧进行了整平，形成高1-2m不等的切坡，切坡长260m，坡度80-90°；场地内各工房均为砖混结构，高3m，总面积3979m2。场地的建设破坏了地形地貌景观和植被，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为较严重（见照片4-1至照片4-5）。
    
照片4-1  工业场地1全景
    
照片4-2  工业场地1内竖井（改造中）
    
照片4-3  工业场地1内斜井（临时封堵）
    
照片4-4  在建变电站
    
照片4-5  办公室边坡已进行框格护坡
2、工业场地2
工业场地2位于矿区西北侧，原为自然冲沟，场地建设期间对冲沟进行了回填，现状占地面积12337m2，前期场地内已进行整平、覆土。场地现有单元包括办公生活区1、办公生活区2、炸药库雷管库、消防水池及其他工房等。场地较为平整，办公生活区及其他工房等地表建筑均为砖混结构，房屋建设未进行削坡，建筑高为2-3m，建筑总面积631m2，消防水池面积29m2，高约2.5m。现场调查，工业场地2已整平，但是覆土不到位，场地东南侧边坡矸石仍呈裸露状态，边坡长约102m，坡度约35°，边坡面积2540m2。场地的建设破坏了地形地貌景观和植被，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为较严重（见照片4-6至照片4-9）。
    
照片4-6  工业场地2全景
    
照片4-7  工业场地2内办公生活区
    
照片4-8  工业场地2内炸药库雷管库
    
照片4-9  消防水池及其他工房

3、矿区道路
矿山前期生产未建设新的道路，生产期间矿区道路均利用已有村道及田间道路，现状工程单元外长约1389m，宽约4m，占地面积为5556m2，矿区道路建设平坦，无切坡及堆坡。场地的建设导致原有土地改变，地表植被直接被破坏，地表原有功能丧失（见照片4-10）。
    
照片4-10  矿区道路
4、评估区其他区域
评估区其他区域面积821083m2，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影响较轻，目前尚未受采矿活动影响，基本保持了原生的地形地貌状态。
根据上述对各单元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分析，综上所述，各场地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见表4-1。
表4-1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分区说明表
	影响程度
分区
	评估单元
	面积
（m2）
	现状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地质灾害
	含水层影响
	地形地貌
景观影响
	水土环境污染

	较严重区
	工业场地1
	13142
	不发育
	较轻
	较严重
	较轻

	
	工业场地2
	12337
	不发育
	较轻
	较严重
	较轻

	较轻区
	矿区道路
	5556
	不发育
	较轻
	较轻
	较轻

	
	评估区内其他区域
	821083
	不发育
	较轻
	较轻
	较轻

	合计
	评估区
	852118
	--
	--
	--
	--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及相关资料，矿山建设前评估区土地资源类型为：耕地、林地、草地、工矿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
矿山现状损毁土地单元包括：工业场地1、工业场地2、矿区道路；对照全国第三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松山区资料，矿山现状损毁土地类型为旱地547m2、乔木林地2260m2、其他草地63m2、采矿用地22687m2、农村道路5478m2。土地权属松山区城子乡柳村。现状条件下，地表各单元对土地损毁情况见表4-2。
表4-2  土地损毁现状评估表
	[bookmark: _Toc16463]场地名称
	面积（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m2）
	土地权属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工业场地1
	13142
	01
	耕地
	0103
	旱地
	186
	松山区
城子乡
柳村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625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12280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51
	

	工业场地2
	12337
	01
	耕地
	0103
	旱地
	52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1587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63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10305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330
	

	矿区道路
	5556
	01
	耕地
	0103
	旱地
	309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48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102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5097
	

	合  计
	31035
	
	
	
	
	31035
	


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预测
根据《技术改造设计方案》设计，矿山现状建设单元已满足矿山正常生产需求。后期无需拟建新的建设单元。


[bookmark: _Toc27200][bookmark: _Toc19890]第五章  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
[bookmark: _Toc3152][bookmark: _Toc1322]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的确定
1、治理区及土地复垦责任区确定的原则、依据
（1）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和预测结果，进行治理区的确定。
（2）治理区的确定要与矿业生产相协调，应治、可治场地必须治理。
（3）结合综合治理方案，对于综合治理方案近期设计治理内容，逐年依次列入年度治理计划设计进行治理。
矿山于2025年4月委托内蒙古众昌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根据该方案，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设计治理内容为：对采空区充填，修缮警示牌、网围栏；对近期设计治理工程进行全面完善治理；
需要说明的是，2025年2月，由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编制的《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煤矿二〇二五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本年度治理计划书编制时间于“综合治理方案”前编制设计，故仅设计了监测管护。
结合“综合治理方案”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设计治理内容，本年度特将其全部纳入本年度治理计划中。设计治理单元为：预测地面塌陷区、矸石堆（完善前期）。
根据现场调查，现状预测地面塌陷区未出现塌陷情况。故此项治理及其措施进行相应顺延。若矿山出现地面塌陷则立即对其进行相应治理。
综上，本年度治理单元为矸石堆（完善前期）。
[bookmark: _Toc32084][bookmark: _Toc10123][bookmark: _GoBack]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单元为：矸石堆（完善前期）。本年度主要措施及具体工作量如下：
1、完善前期治理区
对前期治理区（矸石堆）北侧边坡进行修坡整形（修设870m、875m台阶）、而后对其覆土整平、达到植被恢复条件后对其栽植松树（林间种草）、坡面撒播草籽，并加以管护；


表5-1  治理措施及工程量统计表
	场地名称
	治理措施

	
	修坡整形
	覆土及整平
	补植松树
	林间种草

	
	m3
	m3
	株
	m2

	完善前期治理区
（矸石堆）
	2171
	3131
	1565
	6261

	合计
	2171
	3131
	1565
	6261

	[bookmark: _Toc16959][bookmark: _Toc16419]备注：矿山自主对前期治理区进行完善治理。工程量仅进行统计，未对其进行预算。


三、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矿山地质环境和土地复垦监测工程包含地质灾害监测、地形地貌景观监测。具体监测方案及内容如下：
（一）地质灾害监测
1、监测内容
按照“以人为本”和准确控制预测地质灾害范围的原则为出发点，矿山应对地面采动影响对象开展重点监测，建立完善的地表变形监测体系，主要监测内容为地表下沉量、水平移动量等。
2、监测点的布置
根据圈定的地面可能产生预测塌陷区范围，可能发生地质灾害范围。布设监测点，重点监测矿山地质灾害可能影响范围。公司应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编制治理专项设计，矿山布设地表位移监测点20个，包含基准点2个，布设监测点需满足监测要求。可依据开采区的范围变动，及时布置监测点，并进行监测。
3、监测方法与精度
（1）观测：采用人工肉眼巡视监测和设备（RTK全站仪、RTK）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要固定测量人员、固定测量仪器。
（2）精度：严格按照二等水准测量的精度要求执行。
基本原则是：视距≤50m，前后视距差≤1m，前后视距累计差≤3m，视线高度（下丝读数）≥0.3m。测段往返测高差较差、附合路线闭合差、环闭合差=4k，其中：K为路线长度（km）。
其他要求须满足《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中“变形监测”的要求。


4、监测频率
正常情况下每个月监测2次；情况比较稳定的，可以延长至每2个月监测1次；但是在汛期、雨季应每天监测1次；根据实际情况，对于存在隐患的不稳定地段则应隔数小时就监测1次，或者进行连续跟踪观测。
5、监测数据处理
对监测数据实时进行整理，建立监测点详细资料。每次监测所取得的数据都要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存档，并建立矿区内地面变形监测技术档案，同时对每次所取得的数据和以往数据进行对比。及时掌握地面塌陷，边坡崩塌、滑坡活动特征及稳定性，掌握矿山地质环境变化动态，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
6、监测位置
监测点坐标位置见下表5-2。
表5-2  地质灾害监测点坐标表
	位置
	点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预测地面塌陷区
	JC1
	4669543.2534
	40381542.7535
	JC11
	4669537.1108
	40382068.5498

	
	JC2
	4669466.6217
	40381619.5133
	JC12
	4669421.7870
	40382061.7214

	
	JC3
	4669549.2521
	40381690.7732
	JC13
	4669317.0851
	40382071.5846

	
	JC4
	4669478.1068
	40381710.5358
	JC14
	4669208.5897
	40382090.5524

	
	JC5
	4669553.2047
	40381808.5583
	JC15
	4669528.7650
	40382189.9433

	
	JC6
	4669461.5062
	40381811.7203
	JC16
	4669411.9238
	40382187.6671

	
	JC7
	4669552.8455
	40381920.8966
	JC17
	4669325.4309
	40382191.4607

	
	JC8
	4669481.1857
	40381927.6472
	JC18
	4669242.7317
	40382204.3587

	
	JC9
	4669414.1993
	40381960.3614
	JC19(基准点)
	4669462.9439
	40382346.0222

	
	JC10
	4669250.7603
	40381990.4642
	JC20(基准点)
	4669340.7114
	40382336.4954


地表变形情况调差表见表5-3。


表5-3  地表变形情况监测表
	矿区名称
	
	天气
	

	记录点号
	

	仪器型号
	
	测量人
	

	记录点坐标
	X:       Y:        H:

	记录点情况
	监测点原高程
	本次测量高程
	垂直变化情况
	地表变化情况
	其他情况说明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二）地形地貌景观监测
1、监测内容
为保护采矿必要破坏土地以外土地免受破坏，对评估区内土地资源、地形地貌景观进行监测。
2、监测方法
采用目测及拍照摄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路线法，对工程场地的外观表现特征参数进行监测，对各区破坏的土地类型进行实地调查。
3、监测频率
每月目测1-2次，每年对场地占用情况进行一次仪器测量并拍照摄像。


[bookmark: _Toc6920][bookmark: _Toc8405]第六章  经费估算
一、费用计算
经估算，2026年度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费用为0.60万元，其中监测费0.48万元，管护费0.12万元。工程经费估算总额和各单项工程经费估算如下：
表6-1  预算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资金（总预算）

	
	
	合计
	中央投入
	地方投入
	企业自筹

	赤峰宝骏矿业有限公司
	松山区
	0.60
	
	
	0.60

	总计
	--
	0.60
	
	
	0.60


表6-2   监测费用计算表
	费用名称
	单价
	次数
	合计

	监测费
	400
	12
	0.48

	管护费
	600
	2
	0.12

	合计
	
	--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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